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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2022年1-9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2年7-9月 2021年7-9月 2022年1-9月 2021年1-9月

一、营业收入 46,243 42,510 138,265 127,190

利息净收入 33,290 30,200 97,349 89,561

利息收入 57,702 53,855 170,491 158,687

利息支出 24,412 23,655 73,142 69,126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6,334 8,041 22,396 25,439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450 10,101 28,052 30,789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116 2,060 5,656 5,350

投资收益 3,049 3,404 10,818 9,367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产生的收益 67 (86) 162 5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67 287 3,215 1,502

汇兑损益 1,939 488 4,121 993

其他业务收入 37 32 106 108

资产处置损益 18 (13) 120 19

其他收益 9 71 140 201

二、营业支出 12,594 12,619 37,810 36,599

税金及附加 424 409 1,291 1,229

业务及管理费 12,170 12,210 36,519 35,370

三、减值损失前营业利润 33,649 29,891 100,455 90,591

信用减值损失 15,301 15,573 54,195 52,585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14 (96) (35) 1,177

四、营业利润 18,334 14,414 46,295 36,829

加：营业外收入 21 58 50 84

减：营业外支出 26 26 233 126

五、利润总额 18,329 14,446 46,112 36,787

减：所得税费用 3,758 2,894 9,453 7,652

六、净利润 14,571 11,552 36,659 29,135

持续经营净利润 14,571 11,552 36,659 29,135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

七、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85) 113 (269) 1,114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03 37 (54) 8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3 37 (54) 83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388) 76 (215) 1,031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27) 405 (933) 1,008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的信用损失准备

(1,352) (329) 735 229

3.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 - - (209)

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 - (17) 3

八、综合收益总额 13,286 11,665 36,390 30,249

九、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60 1.78 1.4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 0.60 1.78 1.40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

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

2022年1-9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2年7-9月 2021年7-9月 2022年1-9月 2021年1-9月

一、营业收入 45,919 42,176 137,226 125,588

利息净收入 33,268 30,168 97,274 89,480

利息收入 57,683 53,824 170,431 158,611

利息支出 24,415 23,656 73,157 69,13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6,047 7,808 21,478 24,01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200 10,019 27,460 30,624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153 2,211 5,982 6,609

投资收益 2,983 3,391 10,708 9,324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产生的收益 67 (86) 162 5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618 281 3,280 1,498

汇兑损益 1,939 488 4,121 993

其他业务收入 37 32 106 108

资产处置损益 18 (13) 120 19

其他收益 9 21 139 151

二、营业支出 12,467 12,509 37,454 36,270

税金及附加 423 406 1,286 1,219

业务及管理费 12,044 12,103 36,168 35,051

三、减值损失前营业利润 33,452 29,667 99,772 89,318

信用减值损失 15,304 15,573 54,197 52,583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14 (96) (35) 1,177

四、营业利润 18,134 14,190 45,610 35,558

加：营业外收入 21 58 50 84

减：营业外支出 26 26 233 126

五、利润总额 18,129 14,222 45,427 35,516

减：所得税费用 3,726 2,842 9,328 7,374

六、净利润 14,403 11,380 36,099 28,142

持续经营净利润 14,403 11,380 36,099 28,142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

七、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84) 109 (271) 1,113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03 37 (54) 8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3 37 (54) 83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387) 72 (217) 1,030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28) 401 (935) 1,007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的信用损失准备

(1,350) (329) 735 229

3.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 - - (209)

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 - (17) 3

八、综合收益总额 13,119 11,489 35,828 29,255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

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1-9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减少额 - 1,697

拆出资金净减少额 - 8,211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14,583 48,738

吸收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209,817 126,314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6,998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增加额 27,475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305 130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85,518 171,951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18,141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639 38,6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8,476 395,720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15,230 -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加额 284,593 341,294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45,861 -

拆入资金净减少额 - 15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减少额 - 10,214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55,538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51,836 50,850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377 16,3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230 18,14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31 28,9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5,958 521,528

经营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92,518 (125,80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85,544 357,58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8,719 25,073

处置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224 53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4,487 383,189

投资支付的现金 398,438 407,0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435 5,93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0,873 413,028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14 (29,83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发行债务证券及其他权益工具收到的现金 518,755 789,1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8,755 789,120

偿还债务证券本金支付的现金 652,211 625,691

偿付债务证券利息支付的现金 3,387 3,281

分配股利及利润支付的现金 6,454 5,522

偿还租赁负债支付的现金 2,086 1,99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4,138 636,493

筹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383) 152,62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746 (1,14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 (33,505) (4,162)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5,222 278,95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1,717 274,788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

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

2022年1-9月

货币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减少额 - 1,697

拆出资金净减少额 - 8,211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14,583 48,738

吸收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209,056 126,951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6,998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增加额 27,475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305 130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84,993 171,825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17,532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642 38,6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6,584 396,183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15,230 -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加额 284,593 341,294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45,861 -

拆入资金净减少额 - 15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减少额 - 10,214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55,807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53,108 52,364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122 16,19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842 17,7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653 28,8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6,409 522,689

经营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90,175 (126,50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84,544 357,58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8,553 24,952

处置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224 53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3,321 383,068

投资支付的现金 396,813 405,67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419 5,9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9,232 411,588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9 (28,52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发行债务证券及其他权益工具收到的现金 518,755 789,1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8,755 789,120

偿还债务证券本金支付的现金 652,211 625,691

偿付债务证券利息支付的现金 3,387 3,281

分配股利及利润支付的现金 6,454 5,522

偿还租赁负债支付的现金 2,060 1,97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4,112 636,473

筹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357) 152,64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746 (1,14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 (35,347) (3,52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4,895 278,18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9,548 274,663

法定代表人 行长

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

官

会计机构负责人

谢永林 胡跃飞 项有志 朱培卿

4.2审计报告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第三季度合并及公司报告未经审计。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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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六）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相应的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任一系统行使表决权。

（七）投票规则：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中的一种方式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八）股权登记日：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

（九）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2年11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1、《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2、《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构成的议案》；

3、《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上述七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其中议案1、议案4、议案5和议案6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中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将分别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中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表决将分别进

行。 议案3因选举一名股东监事候选人，不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议案4至议案7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上述议案均

未涉及需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议案4所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各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等有关公告。

（二）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

2.00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构成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4、5、6、7为等额选举

4.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4.01 谢永林 √

4.02 陈心颖 √

4.03 蔡方方 √

4.04 付欣 √

4.05 胡剑锋 √

4.06 郭建 √

5.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5.01 胡跃飞 √

5.02 杨志群 √

5.03 郭世邦 √

5.04 项有志 √

6.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6.01 杨军 √

6.02 艾春荣 √

6.03 吴志攀 √

6.04 陈甦 √

6.05 刘峰 √

7.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7.01 王春汉 √

7.02 王松奇 √

7.03 韩小京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法

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加盖单

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本公司提请各股东注意，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股东代理人现场参会时未能完整提供上述文件供本公司

核验的，本公司将有权拒绝承认其参会或表决资格。

（二）登记时间：2022年11月10日下午12:00-14:15；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大会登记处；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的表决票将在现场发放。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邮箱：PAB_db@pingan.com.cn

联系电话：0755-82080387

传真：0755-82080386

（六）会议费用：

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参阅本公告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时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时期，为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

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参会股东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深圳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申报、隔离、观察等相

关规定和要求。

六、备查文件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001” ，投票简称：“平安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议案1、议案2、议案3是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议案4至议案7适用累积投票制投票，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

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

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对于适用累积投票制投票的议案，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执行董事（议案4，有6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在6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执行董事（议案5，有4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在4位执行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独立董事（议案6，有5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在5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④选举外部监事（议案7，有3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在3位外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1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

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议案表决权，如没有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

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留意表格下方注意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

2.00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构成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4.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6）人

4.01 谢永林 √

4.02 陈心颖 √

4.03 蔡方方 √

4.04 付欣 √

4.05 胡剑锋 √

4.06 郭建 √

5.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5.01 胡跃飞 √

5.02 杨志群 √

5.03 郭世邦 √

5.04 项有志 √

6.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6.01 杨军 √

6.02 艾春荣 √

6.03 吴志攀 √

6.04 陈甦 √

6.05 刘峰 √

7.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7.01 王春汉 √

7.02 王松奇 √

7.03 韩小京 √

注：

1、议案1至议案3是非累积投票议案，该项议案只能有一个表决意见，即只能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三栏中任一

栏打“√” ，其他符号、数字无效；

2、议案4至议案7适用累积投票制投票，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

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

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各议案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执行董事（议案4，有6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6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6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执行董事（议案5，有4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4位执行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4位执行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③选举独立董事（议案6，有5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5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5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④选举外部监事（议案7，有3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3位外部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3位外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3、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姓名：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姓名：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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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切实支持

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2022年以来，本行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监管要求，切实履行服务实体经济、保障社会民生、促进高

质量发展的使命。加大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夯实资产质量，通过金融创新和科技赋能，积极支持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对制造业支持力度，不断促进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助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稳住经济大

盘。 2022年9月末，本行表内外授信总融资额48,743.0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2%。

持续深化金融普惠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 本行始终坚持深耕小微金融服务，践行“真普惠、真

小微、真信用”业务发展策略，持续优化普惠金融产品及服务流程，运用数字技术，提供涵盖线上、线下的一站式综合金融

服务。 全面推动“新微贷”贷款产品实现数字化升级，持续优化“微e贷”等普惠产品，并进一步开展业务模式、服务流程及

智慧服务创新，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同时，本行认真落实四部委要求，积极响应“减费让利” 两项倡

议，助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减负。

2022年9月末，本行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不含票据融资的小微企业贷款（以下简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累

计户数99.81万户，其中贷款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户数占比近90%，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占绝对

主体；贷款余额4,739.5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4.0%，其中信用类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57.37亿元，占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22.3%；2022年1-9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累计发放额3,303.47亿元，同比增长25.5%，新发放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全年下降1.46个百分点，不良率控制在合理范围。 本行持续加大民营企业支持力度，2022年1-9月，本行

新增投放民营企业贷款客户占新增投放所有企业贷款客户达70%以上；2022年9月末，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15.5%，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为74.7%。

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和科技赋能，实现制造业企业服务模式突破。 一是深入制造业产业链全景，挖掘生态客群场景金融

需求，通过持续创新迭代融资产品及模式，满足客户场景化、多元化、个性化的供应链金融需求，帮助中小微客群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二是深入贯彻“票据一体化”经营策略，将票据业务深度嵌入供应链生态，重点围绕制造业、绿色产业等行

业及“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票据结算及融资服务。 三是打造客户经营平台，将数字口袋作为批量获客经营的门

户，通过多元化的专区运营、完善的客户权益体系服务于中小微客群，以开放银行为纽带，将本行的金融、科技能力组件化、

标准化开放输出并嵌入场景，生态化经营中小微客群和战略客群。 2022年9月末，本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

长23.0%，高于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增幅15.2个百分点。

二、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本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持续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和金融帮

扶工作。

2022年1-9月，本行投放乡村振兴支持资金150.72亿元，累计投放512.48亿元；乡村振兴借记卡发卡80,095张，累计发

卡103,586张；惠及农户7.88万人，累计102.88万人。

金融服务方面，持续创新涉农普惠金融产品，针对特定场景生态圈的小微企业客群，定制特色惠农贷款方案，在贵州仁

怀推出“酱酒惠贷” ，支持当地酱酒小微企业发展，在海南文昌推出“海水养殖贷” ，支持当地海水养殖产业。 政府合作方

面，与广西百色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传承红色精神赋能乡村振兴”签约活动，推动与百色市政府深化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科技助农方面，依托“平安云农场” ，与某农业央企合作推广稻田认领公益活动，助力农业产业发展；联动黑龙江穆棱市推

广落地平安“数字乡村”合作方案，为政府金融、智慧农业、消费帮扶产品推广、乡村文旅、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综合服务。

公益服务方面，联动云南怒江有关部门、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发动“我在怒江有棵树” 公益项目，广邀社会爱心人

士，共同为怒江种植公益林，共建绿水青山，共创美丽乡村；向百色市教育基金会捐资创办“平安文秀班” ，鼓励更多乡村儿

童成为优秀学生，报效祖国、服务家乡；组织乡村振兴文旅团，带领客户深入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牧场，开展沙漠植树认领、

参观沙漠牧场建设纪念馆等公益活动，助力荒漠化治理工作。

三、积极践行绿色金融

本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碳中和战略，积极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

等绿色产业重大项目，全面助力实体经济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 一是持续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开展客户、产品、作

战“三张地图”专项行动，推进绿色产业中坚客群长效经营和资产投放。二是不断升级绿色金融产品，落地清洁能源扩产能

“股+债”一体化业务，创新突破新能源电站项目的前期融资模式，打造新能源电站资产交易平台，为大型央国企、能源集

团、民营龙头上市公司在可再生能源建设中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三是迭代创新绿色零售平台，2022年9月末，本行打造

的全国首个借信双卡碳账户平台“低碳家园” 已纳入17种绿色行为，用户可通过科学的碳减排核算模型累计个人碳减排

量，通过绿色行为获得绿色能量，进而兑换真树种植、参与公益捐赠、抽取视频会员和药诊卡等权益；本行于2022年8月发行

“Young彩青年”借记卡，为国家助学贷款学生提供绿色出行优惠等绿色权益，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2022年9月末，本

行及平安理财绿色金融业务余额1,608.26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41.4%； 本行绿色贷款余额1,049.60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51.8%。

下一步，本行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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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22年10月14日向

各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10月24日在成都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

到董事14人（包括独立董事5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胡跃飞、陈心颖、姚波、蔡方方、郭建、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郭田

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共14人到现场或通过视频等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行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邱伟，监事车国宝、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孙永桢和王群到现场或通过电话方式列席了会

议。

会议由本行董事长谢永林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消保监管评价情况报告及消保下一步重点工作》。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由15名董事组成，其中非执行董事6名，执行董事4名，独立董事5名。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本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谢永林先生、陈心颖女士、蔡方方女士、付欣女士、胡剑锋先生、郭建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本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胡跃飞先生、杨志群先生、郭世邦先生、项有志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本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杨军先生、艾春荣先生、吴志攀先生、陈甦先生、刘峰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其中，吴志攀先生、陈甦先生、刘峰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报中国银保监会审核。 根据本行章程的规定，本行董事

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鉴此，在本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

准之前，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郭田勇先生、蔡洪滨先生、杨如生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职责，并分别在吴志攀先

生、陈甦先生、刘峰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日离任。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提交本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况的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执行董事胡跃飞，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一致同意本议案。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22年11月10日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以下议案提交该次股东大会审

议：

1、《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2、《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构成的议案》；

3、《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5、《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7、《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的其他具体事项请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姚波先生，独立董事郭田勇先生、杨如生先生和蔡洪滨先生将不再担任第十二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平安银行董事会对姚波、郭田勇、杨如生和蔡洪滨先生任职期间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谢永林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1968年出生，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理学硕士。 2016年1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长、

党委书记；2018年7月至今，任中国平安党委副书记；2018年12月至今，任中国平安联席首席执行官；2019年12月至今，任中

国平安总经理；自2020年4月起出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

谢永林先生于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平安，从基层业务员做起，先后担任平安产险支公司副总经理、平安寿险分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平安寿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等职务。 2005年6月至2006年3月任中国平安发展改革中心副主任，2006年3月

至2013年11月先后担任平安银行运营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副行长等职务，2013年11月至2016年11月先后担任平安证券董

事长特别助理、总经理兼CEO、董事长，2016年9月至2019年12月任中国平安副总经理。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谢永林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平安银行股份

26,7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心颖女士，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77年出生，新加坡国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硕士、电

气工程学士和经济学学士学位。 自2020年4月起出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现任中国平安联席首席执行官、常务副总经理。

2014年1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

陈心颖女士自2013年加入中国平安，2013年12月至2021年2月出任中国平安首席运营官，2013年1月至2019年11月出

任中国平安首席信息执行官，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出任中国平安副总经理，2016年1月起出任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

2017年10月至2018年11月出任中国平安副首席执行官，2018年12月至今出任中国平安联席首席执行官。

陈心颖女士加入中国平安之前，曾是麦肯锡公司合伙人（全球董事），专长于金融服务，在麦肯锡工作的12年间，曾与

美国和亚洲10个国家的领先金融服务机构合作，主要专注于战略、组织、运营和信息技术领域。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陈心颖女士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蔡方方女士，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1974年出生，获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学商业硕士学位。 2014年7月至今，

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2019年12月至今，任中国平安副总经理，2015年3月至今，任中国平安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2014年1

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

蔡方方女士于2007年7月加入中国平安，2009年10月至2012年2月期间先后出任中国平安人力资源中心薪酬规划管理

部副总经理和总经理职务。 2012年2月至2013年9月，任中国平安副首席财务执行官兼企划部总经理。 2013年9月至2015年

3月，任中国平安副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

加入中国平安前，蔡方方女士曾任华信惠悦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咨询总监和英国标准管理体系公司金融业审核总监

等职务。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蔡方方女士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付欣女士，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1979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硕士。 现任中国平安首席运营官兼战略发展中心主任。

付欣女士于 2017年10月加入中国平安，任中国平安企划部总经理，并于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出任中国平安副首席

财务执行官。

在加入中国平安前，付欣女士曾任罗兰贝格管理咨询金融行业合伙人、普华永道执行总监。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付欣女士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胡剑锋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1977年出生，2000年7月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21

年1月至今，任中国平安审计责任人兼稽核监察部总经理，负责内审、监察工作。

胡剑锋先生于2000年7月加入中国平安，长期从事稽核监察工作，于2007年4月至2021年1月先后担任中国平安稽核监

察部上海分部总经理助理，平安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稽核监察项目部上海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平安稽核监察

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胡剑锋先生持有国际公认反洗钱师资格认证（CAMS）、国际内部审计师资格认证（CIA）、香港金融风险管理师资格

认证（CFRM）资格。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胡剑锋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建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1964年出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现任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职董事、深圳中电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和深圳市京华电子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2017年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

郭建先生于1988年5月加入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等

职，并曾任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兼任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业务部

总经理。 2020年7月至今，任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职董事；2021年10月至今，任深圳市中电电力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2021年11月至今，任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9月更名为深圳中电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22

年5月至今，任深圳市京华电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郭建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胡跃飞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 1962年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现任平安银行执行董

事、行长。

胡跃飞先生于1990年1月至1999年2月，历任深圳发展银行党办宣传室主任、支行副行长、支行行长；1999年2月至2006

年5月，历任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行长、总行行长助理。 2006年5月至2016年12月，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副行

长。 2007年1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执行董事。 2016年1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行长。 2020年8月至今，兼任

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跃飞先生加入深圳发展银行之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东安县支行科员，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科员、人事

处副科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胡跃飞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平安银行股份

104,104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志群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1970年出生，南开大学世界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平安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兼

深圳分行行长。

杨志群先生于1991年至1996年10月，任职于广州市九佛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1996年10

月至2008年9月，任职于中国民生银行，历任广州分行柜员、副科长、科长、市场一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天河支行副行长

（主持工作）、天河支行行长、分行行长高级助理、分行副行长；2008年10月至2011年2月，历任原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筹备组

组长、分行行长；2011年3月至2015年3月，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行长；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任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11月至今，任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党委书记；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任平安银行行长助

理兼深圳分行行长；2019年4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副行长兼深圳分行行长；2020年1月至今，任平安银行执行董事。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杨志群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平安银行股份

50,0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世邦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1965年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平安银行执行董事、

副行长。

郭世邦先生于1991年7月至1998年7月，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资金计划部主任科员、 副处级调研员 （主持工作）；

1998年7月至2011年3月，历任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上地支行行长、北京管理部党委委员兼副总经理、大连分行党委书记兼行

长、总行零售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兼零售银行部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4年3月，历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小微金

融事业部总监、小企业金融事业部总裁；2014年3月至2016年10月，历任平安证券CEO特别助理、副总经理，并先后兼任公

司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等职务；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任平安银行董事长特别助理；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任平安

银行行长助理；2017年1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董事；2019年4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副行长。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郭世邦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平安银行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项有志先生，执行董事候选人。1964年出生，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现任平安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兼

首席财务官。

项有志先生于1987年7月至1991年9月，任华东冶金学院（现安徽工业大学）经济管理系助教；1991年9月至1994年7

月，获厦门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1994年8月至1995年8月，任华东冶金学院（现安徽工业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师；1995年9

月至1998年8月，获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至2007年4月，历任招商银行总行会计部室经理、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2007年4月至2013年7月，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计财总监，先后兼任计财管理部总

经理、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2013年7月至2014年5月，任中国平安企划部总经理；2014年5月至2017年8月，任中国平安财

务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2017年8月至今，任职于平安银行，2018年1月起，任平安银行首席财务官，2020年1月至今，任平安

银行执行董事，2020年6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项有志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平安银行股份

26,0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军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1958年出生，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中国律师及美国纽约州律师。 2020年9月至今，任平

安银行独立董事。

杨军先生曾任北京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美国马智诺斯律师事务所律师，美国国际集团公司律师，高盛（亚洲）公

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所罗门兄弟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汉鼎亚太公司中国部董事总经理，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并曾兼任中远股份、海油工程、招商银行、海南橡胶和原平安银行独立董

事。 2003年3月至今担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杨军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艾春荣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1962年出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麦克法登教授。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校长讲座教授。 2020年9月至今，任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艾春荣先生于1990年至1991年任职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1年至

1994年任职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1994年至2020年7月， 任职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Florida讲席

教授。 2015年5月至2020年2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2006年至2013年兼任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

理学院院长，2007年至2015年兼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0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2021年入选国

家特聘专家，2021年入选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一直从事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实证金融、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

究。

艾春荣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志攀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1956年出生，法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8年至1988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88年至今就职于北京

大学，历任法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法律系副主任、主任，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

长，并曾兼任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志攀教授的研究领域为金融法学、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法，已出版《金融法概论》、《国际金融法》等专著，兼任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曾担任人民银行法和

商业银行法起草小组顾问、参与证券法起草工作，2020年起任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法治建设高级咨询专家。 兼任蓝色光标

及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中国国航、民生银行、中国石油、中孚实业及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吴志攀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甦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1957年出生，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原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研究》主编。

1976年至1980年服兵役；1981年大连搪瓷工业总厂工人；1981年10月进入辽宁大学法律系学习，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

学位；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8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

民商法研究，曾任商法经济法室副主任、主任，法学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并曾担任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法学组）成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

授。

陈甦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经济法，重点从事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研究，主编撰写学术专著十余种，在学术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曾直接参与公司法、证券法修改和民法典编纂等立法工作。 目前社会学术团体任职为中国商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副会长。 曾兼任中国平安、海油工程、五矿发展等公司独

立董事。

陈甦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刘峰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1966年出生，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会计发展中心主任。

1983年考入厦门大学会计系，1987年毕业留校任教，其间于1994年10月获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11月晋

升为教授。 2000年1月至2010年8月， 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任教， 并兼任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9月起，在厦门大学会计系任教。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为厦门大学会

计系教授、会计发展中心主任、《当代会计评论》主编。

刘峰先生长期研究的领域是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公司治理等，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教育部重大基地项目。 曾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成员，2020年起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届会计专业咨询委员会

委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IFRS� Advisory� Council）中国委员。兼任傲农生物、厦门国贸、瑞幸咖啡独立董事，

曾任德邦股份、中远航运（现更名为中远海特）、杭州银行、建发股份、荣泰健康等公司独立董事。

刘峰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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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行”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监事7人（包括外部监事3人），监事长邱伟，监事车

国宝、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孙永桢、王群在现场或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监事长邱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本行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上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构成的议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由7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监事1名，职工监事3名，外部监事3名。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车国宝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王春汉先生、王松奇先生、韩小京先生的专业能力，提名上述人士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外部

监事候选人。

上述人士在本公司任职至今，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监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于2022年8月31日组织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无记名投

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邱伟、孙永桢、邓红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同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车国宝先生，股东监事候选人。 1949年出生，建筑机械专业学士。 现任深圳市盈中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2010年12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东监事。

车国宝先生1981年至1982年，任北京建筑轻钢结构厂副厂长；1983年至1984年，任深圳市蛇口区管理局副局长、党委

书记；1985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分管招商引资、金融、进出口贸易、港务等方

面工作；1992年至今，任深圳市盈中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股东。 截至2022年9月30日，深圳市盈中泰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平安银行10,200股份。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车国宝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本人没有持有平

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春汉先生，外部监事候选人。 1951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西藏银行外部监事。 2020年9月至今，任平安

银行外部监事。

王春汉先生1975年5月至1988年3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四唯路办事处会计经办、党支部干事、党支部副书

记，车站路办事处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书记，分行整党办公室干部，分行政治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期

间，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在江汉大学学习）。1988年4月至199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副行长（期间，1994

年10月至1997年12月，兼任武汉市政府城市合作银行领导小组成员、筹建办主任）。 1997年12月至2000年12月，任武汉市

商业银行常务副董事长、党委书记、行长；2000年12月至2006年12月，任武汉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行长；2006年12

月至2009年7月（期间，武汉市商业银行于2008年6月更名为汉口银行），任汉口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9年7月至2014

年5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2020年12月至今，任西藏银行外部监事。 曾任齐商银行、西藏银行、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王春汉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松奇先生，外部监事候选人。1952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兼职博

士生导师。 2020年9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外部监事。

王松奇先生1982年于吉林财贸学院金融系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于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获得经济学硕士学

位，198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获得博士学位。 于1988年8月至1995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任教，1996年1月至

今，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1990年起任第四届中国金融学会理事，曾任全国中青年金融

研究会会长，现任第六届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王松奇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韩小京先生，外部监事候选人。 1955年出生，法学硕士，中国执业律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之一。 2020

年9月至今，任平安银行外部监事。

韩小京先生1982年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名：湖北财经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

士学位。1985年至1986年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1986年至1992年任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律师，1992年至今任北京市通商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主要从事证券、公司重组/兼并、银行、项目融资等方面的业务。 现任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远东宏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维太移动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时代天使科技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等。 曾任平安银行独立董事。

韩小京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没有持有平安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上接B137版）


